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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新能源环卫车推广应用的扶持政策

（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上海市财政局）

根据《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（2021-2025

年）》（沪府办〔2021〕10 号文）及《上海市“十四五”时期新

能源环卫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为加大新能源环卫车应用

推进力度，鼓励各区积极推广新能源化更新替代，提高环卫作业

节能减排水平，制定本扶持政策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按照“以区为主体、发挥市场作用、循序渐进推进”原则，
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本市环卫车辆中用于生活垃圾清运和道路保洁

（含城市高架快速路）且有适配车型的新增或更新车辆基本采用

纯电动汽车或燃料电池汽车，新能源环卫车替代率达到95%以上，

基本建成运行有效的新能源环卫车养护作业及配套设施服务体

系。

二、支持范围

“十四五”时期，对于环卫作业单位购买的用于生活垃圾清

运及道路保洁的新能源环卫作业车辆以及配套设施予以扶持，车

型包括但不限于压缩式垃圾车、餐厨垃圾车、桶装垃圾车、自装

卸式垃圾车、扫路（洗扫）车、清洗车、路面养护车。

三、扶持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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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实行新能源环卫车养护作业单价

根据新能源环卫车配置要求及运营成本，实行新能源环卫车

养护作业单价。作业单价修订发布前，对于使用新能源车辆养护

作业区域，按现执行定额基础作业经费可上浮 30%。

（二）实效奖励政策

市级财政对各区完成新能源环卫车更新予以实效奖励。实效

奖励经费从市节能减排（应对气候变化）专项资金中予以安排安

排。

1、奖励标准

对各区完成市绿化市容局下达的替代年度目标 90%以上，且

经考核新能源环卫车行驶里程或有效作业天数达到考核要求的

车辆，按照轻型车（4.5 吨及以下）2 万元/年、中型及重型车（4.5

吨以上）5 万元/年给予连续 3 年奖励。

初次享受奖励的车辆为 2021 年-2025 年间购置并纳入之后

年度考核的。从车辆纳入考核年度起算，未完成市绿化市容局下

达的替代年度目标的，取消该区该年度奖励。对采用租赁方式配

置新能源环卫车的，车辆租赁期不少于三年，且租赁期结束后仍

采用新能源环卫车作业的，经市绿化市容局认定后可享有同等奖

励。

本扶持办法实施前，达到以下要求的，可自 2022 年起按同

等标准给予连续 3 年奖励：

（1）2021 年度各区已更新的新能源环卫车，达到运行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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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的；

（2）2022 年度，更新车辆中有适配车型的新能源环卫车占

比达到 95%以上（2022 年前已与民营企业签订养护作业合同的除

外）。

2、运行考核要求

新能源环卫车应在车辆办理号牌后一个月内，将运行数据接

入市级数据平台或区环卫“一网统管”平台（统称“数据平台”）。

本扶持政策出台前已更新的新能源环卫车应于 2022 年底前完成

数据接入。

各区绿化市容局通过数据平台对车辆运行数据进行跟踪。市

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按照不同车型的单车年行驶里程或有效作业

天数，对新能源环卫车运行考核。运行考核标准详见表 1。车辆

接入数据平台未满一年的，但有效作业天数达到 80%的，可同等

标准予以奖励。

新能源环卫车运行考核标准

类型
作业里程

（万公里/年.车）
有效作业天数

收运类车辆
桶装车 0.9 300 天

其 他 2 300 天

道路保洁类
路面养护车 0.5 300 天

其 他 1.5 300 天

（备注：有效作业天数是指每天运行时间大于 4 小时天数）



3、拨付流程

每年 9 月前，各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向市绿化市容局报送当

年度车辆更新、在用车使用情况及奖励资金使用计划，经市绿化

4

市容局汇总核对后，报送市发展改革委。

每年第四季度，市绿化市容局考核各区当年度新能源环卫车

更新任务目标完成情况。

次年 8 月底前，市绿化市容局审核各区申报车辆的运行数据

和奖励资金。经审核通过的，报送市发展改革委。市绿化市容局

可视情况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初核。

市发展改革委经复核，下达年度车辆更新奖励资金使用计划。

市绿化市容局根据下达的资金使用计划，向市财政局申请拨款。

市财政局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将奖励资金统一拨付至

各区。

4、政策实施期限

市级奖励经费对 2021 年-2025 年更新的新能源环卫车予以

奖励,至 2028 年拨付完成。

（三）支持新能源充换电设施建设。

鼓励各区引入专业第三方企业实施新能源充换电设施建设，

对符合要求的，按照《上海市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扶持

办法》可享受充换电设施的设备和度电补贴。市级平台对充电场

站及作业单位开展接入考核，依充电站点考核等级予以度电补贴。

四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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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强化目标任务考核。市绿化市容局负责统筹协调本市环

卫车辆新能源化更新替代工作。按照应替尽替原则做好目标考核

及使用情况跟踪，将更新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各区管理部门年度

考核。市绿化市容局将新能源化要求纳入各区环卫车辆牌照管理，

确保各区新能源车保有量持续增加。

2、完善配套设施建设。各区结合环卫设施专项规划编制，

明确环卫停车场规划选址，加快推进环卫停车场充电配套设施建

设。简化充电及加氢设施建设审批流程，鼓励支持优质社会资本

参与新能源环卫车配套设施建设和运营。

3、带动本地新能源产业发展。鼓励本地车企积极研发新能

源环卫车辆及相关配套设施。吸引有实力的市场化主体参与相关

区环卫新能源化推进以及配套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。

4、做好信息化管理。环卫作业单位应做好新能源环卫车辆

运行数据接入工作。市区两级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通过市级数据

平台或各区环卫一网统管平台对车辆运行情况跟踪管理，确保新

能源环卫车运行数据真实可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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